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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朝、钱桂梅：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 1186 号申请
人杭州千岛湖佳诺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申请人方国朝、钱桂
梅、章兆基、童圣林、吴长女典当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方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杭仲裁字第1186号裁
决书，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方国朝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向申请人杭州千岛湖佳诺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归还借款本
金320,000.00元，支付违约金55,548.00元（暂计算至2017年5月
26日，以后以本金320,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本
息实际付清日止）。二、被申请人方国朝于本裁决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申请人杭州千岛湖佳诺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律师
费20,000.00元。三、被申请人钱桂梅、章兆基、童圣林、吴长女
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本案仲裁费 7,
233.00元（申请人已预缴），由被申请人方国朝、钱桂梅、章兆基、
童圣林、吴长女承担，并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径直支
付给申请人杭州千岛湖佳诺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中建远泰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本委受理的
郭志明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南劳人仲案
字[2017]第29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2015年至2017年工资共计236250.0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
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
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中建远泰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本委受理的
王金龙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南劳人仲案
字[2017]第25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2015年至2017年工资共计330000.0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
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
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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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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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102民初603号
王翠林、王家米、王国云：本院受理原告胡任有、吴

菊莲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一案，因你们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963号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剩财贸易
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本院受理原告韩国芬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法庭（原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700号

韩琳璐、方炳达：本院受理原告张伶俐诉你们及袁云
仙、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浙0106民初70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97号

韩琳璐、方炳达、胡银洁：本院受理原告张伶俐诉你
们及杭州汇城机械有限公司、韩祖全、袁云仙、杭州杭丰
纸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2018）浙0106民初6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035号

杭州柏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申通经沙快递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柏莎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

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563号

郑海江：本院受理原告石东明诉被告郑海江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8）浙0110民初11563号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24
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063号

陶文潘:本院受理原告张晓玲诉被告陶文潘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12月10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936号

吴传灯：本院受理的原告曹昌宝诉被告吴传灯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593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苍南县瑞升气体有限公司】【债

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进行转让，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苍南县瑞升气体有限公司】债权总额【2513.91】万元，其中：债权本

金【1500】万元，利息【1013.91】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9】月【10】日止。该组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
【抵押担保及保证担保】。资产包债权详情见下表：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或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9】月【1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

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

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胡天骥】 联系电话：【0571-89773986/15869108811】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借款人

苍南县瑞升气体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

1500

利息余额（万元）

1013.91

保证担保

李邦法、林尧清、林小兰，江西瑞升金属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

江西瑞升金属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丰厚工业园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5269.47平方米，抵押他项权证登记土地抵押面积94516.28平方米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温州玲合家具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建设银行收购的温州玲合家具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8月2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或单户债权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9月1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855821
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西路236号1418室 邮政编码：325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 （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温州玲和家具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温州苍南县

债权本金

4967.08

4967.08

利息

973.55

973.55

担保情况

王令学、林秋容、王小卫

资产状况
温州玲合家具有限公司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塘下村A区的房产设定抵押担保，建筑面积17,369.72平方米，土地面积25,476平方米，提供6768.0万元最高
抵押；温州玲合家具有限公司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塘下村B区的房产设定抵押担保，土地面积13,376平方米，提供2560.0万元最高抵押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江苏锦和百货淮安商场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广发银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收购的江苏锦和百货淮安商场有限公司、浙江乔尔多合成革有限公司、普正控股有限公司、杭州兆创金属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

竞价方式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或批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上述4户债权已经分别于2017年8月11日和2017年8月21日在浙江法制报上刊登了处置公告，于

2017年8月8日和2017年8月21日在我司网站上刊登了资产包公开处置公告，现为补充公告。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9
月1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有效。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通讯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1888号 邮政编码：31504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序号

1

2

3

4

原债权人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

浙江长城国盛担保有限公司

债务企业名称

江苏锦和百货淮安商场有限公司

浙江乔尔多合成革有限公司

普正控股有限公司

杭州兆创金属有限公司

所在地

淮安市

丽水市

温州市

宁波市

债权本金

978.44

462.00

900.00

237.58

利息

169.76

141.93

227.49

0

担保情况

孔峰、江雪莉保证担保

温州鑫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清远市澳利合成革有限公司、孙宝寿、郑月琴保证担保

浙江三雄麒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海滨秀龙鞋材有限公司、浙江惠麦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特斯亚鞋业有限公司、季克旺、王小燕、季天琪、季艳滟保证担保

尤光进保证担保

抵押资产状况

淮安市淮安区镇淮楼西路1号老楼第一的商业用房进行抵押

无

吴江区松陵镇中山北路358号嘉鸿花园9幢101室进行抵押

无

利息截止日

2017年7月20日

2017年7月20日

2017年7月20日

2017年7月20日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与吴林明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新东方紧固件有限
公司的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
权利权益）已转让给吴林明。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 1783.34 万元，其
中：本金1430.78万元，利息352.55万元。上述
债权由海盐浦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亨特
进出口有限公司、陈正良、曹正林提供保证担
保。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吴

林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
你们向吴林明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
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吴林明
2018年9月13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吴林明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遗 失 浙 江 泽 大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姚 凯 丰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0910998774，流水号10441456，声明作废。

方晓遗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证，编号330000341，声明作废。
衢州市天铭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27864064237），遗失《对外贸

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编号00895359，声明作废。
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人陈瑶，遗失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330107042010，声明作废。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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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